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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办公室文件
鲁粮办发〔2020〕17 号

山东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办公室

关于进一步规范公文处理工作的通知

各处室、直属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《关于持续解决困扰基层的形式

主义问题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坚强作风保证的通知》，

省委办公厅、省政府办公厅《关于切实改进文风提高文件质量的

通知》等文件精神，进一步规范我局公文处理工作，现就有关要

求通知如下。

一、持续改进文风

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，文风不正，危害极大。各处室、单位要

切实提高政治站位，把改进文风、提高文件质量作为贯彻落实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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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，持续整治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的

重要内容。制发公文要突出问题导向，创新性政策措施占主体，

所提措施具体明确、务实管用，有针对性、指导性和可操作性。

法规规章草案、规范性文件发文前要深入调查研究，充分征求省

直、基层有关部门和相关专家、企业家的意见建议，特别是与群

众利益密切相关的，要充分听取群众意见，提高法规政策制定和

实施的科学性、精准性和适用度。

二、严控数量篇幅

今年发文数量比去年只减不增。制发文件要坚持确有必要、

讲求实效，做到“三个不发”，发文必要性不强、可发可不发的，

不发；法律法规已明确规定、现行文件已有部署且仍然适用的，

不发；内容与上级文件雷同，“上下一般粗”，建设性、创新性

措施占不到文件主体的，不发。对上行文，要加强事前街接，主

动与主送机关沟通协调，就行文方式、文件内容等了解充分后再

行文。严控文件篇幅，部署全局性工作的不超过 5000 字，部署专

项工作或具体任务的不超过 3000 字，确需超过的须报局主要负责

同志批准。严控简报数量，常规性、日常性业务工作一律不发简

报。

三、规范发文流程

根据工作职责，向市级对口业务部门安排部署工作，我局直

接行文，按照《公文处理实施办法》（鲁粮发〔2013〕1 号）运转。

由我局主办，与省委、省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联合平（下）

行文，须会签省发展改革委，填写山东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公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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稿纸，发文机关标志中省发展改革委列我局之前。向省委（办公

厅）、省政府（办公厅）及国家发展改革委请示或报告的事项，

按照省委办公厅、省政府办公厅及省发展改革委有关规定要求行

文。

四、严格审核把关

要强化责任意识，确保行文理由充分、依据准确，公文内容

与现行有关政策相街接、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，公文文种正确、

要素齐全、结构合理、语法严谨、格式规范，坚决杜绝将结构不

严谨、内容不完善或质量不达标的文稿送审。处室、单位主要负

责同志核稿后需签字确认并注明日期，送局办公室审核后修改的

纸质文稿作为办文依据附正文之后留档管理，不得私自撤出，如

确因修改较多辨认困难的，可将誊清稿置于原件之前。局办公室

对不符合要求、质量较差或缺少核稿人签字及日期的文稿予以退

回完备。

五、做好公开工作

非涉密文件要严格执行公开属性源头认定机制，拟制公文时

要明确主动公开、依申请公开、不予公开等属性，随公文一并送

审，拟不予公开和依申请公开的，要依法依规注明理由。要坚持

“公开为常态、不公开为例外”的原则，能主动公开的一律主动

公开。确定为主动公开的文件，拟文处室、单位要及时通过局网

站的信息公开栏目发布，重要文件同步做好政策解读和舆情应对

工作，解读材料于文件公布后原则上 3 个工作日内发布；确定为

“依申请公开”或“不予公开”的文件，拟文处室、单位要正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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把握工作导向，做好可能出现的依申请公开诉求和相关咨询准备

工作。

六、提高办理效率

我局受理的公文（含电报、信函等），均由局办公室按办文

程序统一批分；各处室、单位通过其他渠道收到的公文，要及时

送办公室补办手续；未经办公室批分的公文，不得自行办理。公

文办理应当在规定时限内办结，逾期未办结的，主办处室、单位

要向公文制发方主动沟通并向办公室作出说明。办公室负责对各

处室、单位公文办理情况进行催办，做到紧急公文跟踪催办、重

要公文重点催办、一般公文定期催办。对无故拖延、延误公文的，

将根据情况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。要高度重视按要求做好省领导

同志批示件办理工作，每月上半月接收的批示件于当月 20 日前集

中反馈办理情况，每月下半月接收的于次月 10 日前集中反馈办理

情况，重要紧急事项及时专题报告。

山东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办公室

2020 年 5 月 12 日

(主动公开)

抄送：各局领导。

山东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办公室 2020 年 5 月 12 日印发


